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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学校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规范信息公开行为，确

保国家秘密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

法》（教育部令第 29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信息公开实施办法》（中石大东发〔2011〕49 号），制定本

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信息公开网站及各单位信息公开

专栏信息发布的保密审查。 

第二条 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学校信息公开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办公室，设在学校保密委

员会办公室，负责组织开展学校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 

第三条 信息公开工作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信息公

开保密审查工作第一责任人。 

第四条 学校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坚持以下原则： 

1.先审查、后公开； 

2.谁公开、谁审查、谁审查、谁负责； 

3.一事一审； 

4.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 

第五条 相关单位在信息公开前依照《保密法》、《条例》等

有关法律法规，对拟公开信息进行审查。下列信息不得公开发布： 

1.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 



 

 －2－ 

2.政治、外事活动方面的敏感信息； 

3.不宜公开的经济、科技、社会等信息； 

4.未经解密的信息、公开与保密界限不清的信息； 

5.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 

第六条 信息公开保密审查程序: 

1.相关单位负责信息公开的工作人员对拟公开信息是否涉

密和能否公开进行初步审查，填写《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表》（附

件 1），报单位负责人审查。 

2.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拟公开信息进行保密审查，确认是

否发布。信息公开单位对于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的信息，经与

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办公室研究后，确定是否发布。 

3.信息发布严格执行登记制度，经审核并发布上网的信息，

均须填入《信息发布登记表》（附件 2）。 

第七条 相关单位须定期开展信息公开保密检查，查看是否

存在违规公开涉密信息的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堵塞漏洞。每学

期开展检查至少 1 次，保密检查情况须填写《信息公开保密检查

表》（附件 3）。 

第八条 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办公室负责对相关单位信息公开

保密审查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存在问题提出整改意

见。若因未落实本办法而造成泄密事件，学校将按规定追究相关

单位及人员的责任。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校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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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公开单位  时    间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信息名称  

信息内容概述 

（全文可另附） 
 

信息公开单位 

审核意见 

□可以公开 

 

□不能公开  原因：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注：此表一式两份，填写完毕并盖章后，一份交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办公室备案，一份

自留。 



 

 －4－ 

附件 2 

单位：                         

注：此表一式两份，填写完毕并盖章后，一份交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办公室备案，一份

自留。 

序号 发布内容（标题） 发布时间 审批领导 发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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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检查时间：                             检 查 人：               

序号 单  位 信息平台名称 检查内容 
是否存在问题 

（问题可另附） 

     

     

     

     

     

     

     

     

     

     

     

     

     

 

 

    

     

     

注：此表一式两份，填写完毕并盖章后，一份交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办公室备案，一份

自留。


